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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狀    別 暫時處分裁定補充理由(一 )書

坪  請  人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立法委員柯建銘等 51人

年籍資料均詳附件

訴 訟 代 理 人 陳鵬光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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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揭聲請暫時處分案件 ,依法補充理由事 :

一 、查立法院於民國(下 同)l13年 12月 20日 三讀通過系爭規定一至七 ,且

於 ll猝 年 1月 10日 經覆議決議維持原案 ,總統並已於同年月 13日 收

到立法院之才多送咨文 ,聲請人則隨後已於同年月 15日 具狀聲請本件法

規範憲法審查 ,先子敘明 。

二 、關於在程序上鈞庭本於憲法訴訟之程序自主權 ,得准許本件預為請求

部分 ,聲請人已於 ll猝 年 1月 15日 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第參項說

明 。聲請人亦已於 ll猝 年 1月 22日 法規範補充理由(一 )書補充說明 。

三 、按憲訴法第猝7條第 1項 、第碎少條之規範體系可知少數立法委員聲請

宣告違憲之判決並非以其 「適用法規範」為要件 。又觀憲訴法第49條

之立法理由可知少數立法委員依據本條就法規範提起憲法訴訟時 ,只

要少數立法委員行使立法或修法職權 ,「 認」法律位階法規範牴觸憲法

者 ,即得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至於該法律位階之法規範是否 jl互須業經

總統公布始可 ,則 法無明文 。依據憲訴法第猝少條之目的解釋及體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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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對立法院三讀通過但尚未經總統公布之法律案 ,應 容許有提起預防

性權利救濟 ,得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空間 。

四 、又行政訴訟法第 l15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b條 ,容許將來給付之行

政訴訟 ,亦可知預防性權利救濟之概念具有普遍性 ,可適用於各種司法

審判制度中 ,在公法訴訟領域亦容許其提起 。從而 ,憲訴法第猝6條規

定 :「 行政訴訟法之規定 ,除本法或審理規則別有規定外 ,與本法性質

不相牴觸者 ,準 用之 。」既然預防性權利救濟可適用於各種司法審判制

度 ,包括但不平艮於行政訴訟及民事訴訟 ,則依據憲訴法第碎6條準用行

政訴訟法第 l15條準用民訴法第 2冷b條 ,於有預為請求之必要時 ,對

於立法院三讀通過但尚未經總統公布之法律案 ,得提起預防性權利救

濟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

五 、按司法院釋 325、 釋 603廖 義男大法官協同意見書第碎至 5頁均認立法

委員聲請釋憲之事項 ,並不以 「法律有牴觸憲法之疑義」為限 ,凡 「其

行使職權 ,適用憲法發生疑義者」,即 可聲請 ,故關於立法委員行使其

法律修訂 、預算議洪、行政監督及人事同意權等職權時 ,得否享有必要

之調查權力 ,發生疑義 ,亦可聲請釋憲 。

六 、參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肯認業經國會議決通過且公布生效在即之法律得

作為聲請暫時處分之標的 ,藉 由暫時處分阻止其生效。又我國聲請暫時

處分須同時有本案訴訟之繫屬(憲訴法 冷3工 第 1句 ),可知基於相同法

理 ,為使救濟及時有效 ,在我國得對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內容確定不

變 ,且 已預定公布生效之法律聲請暫時處分 ,並於有預為請求之必要的

範圍內 ,併 同提出釋憲聲請 。因此 ,就 系爭規定一至七業經立法院三讀

通過 ,且本件確有憲法上之獨特性 ,聲請人有預為請求 ,在 系爭規定一

至七經總統公布前即聲請暫時處分之必要 ,依其事件個性特徵復無濫

訴之虞 ,故請鈞庭受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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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狀  人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立法委員柯建銘等

51人

訴 訟 代 理 人 :陳鵰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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